
湖北财税职业学院
2020-2021 年度信息公开工作报告

为保障师生员工、社会公众依法获取我校信息，提高学

校工作的透明度，根据《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教育部

关于公布〈高等学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的通知》（教办函

〔2014〕23 号）、《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1 年高校信息

公开年度报告工作的通知》等文件精神和省教育厅具体工作

要求，由湖北财税职业学院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编

制本学年度工作报告。报告包括工作概述、主动公开情况、

依申请公开和不予公开情况、对信息公开评议情况、因学校

信息公开工作受到举报的情况、学校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主

要问题和改进措施等 6 个部分，统计期限为 2020 年 9 月 1

日—2021 年 8 月 31 日。

一、工作概述

本学年度，学校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

五中全会精神，依据上级文件精神和相关管理制度，扎实推

进信息公开工作。按照《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和《高等

学校信息公开清单》的总体要求，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

公开为例外”的原则，严格落实《湖北财税职业学院信息公

开管理办法（试行）》要求，成立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



并下设信息公开工作办公室和监督检查办公室，主动回应师

生关切，积极解决问题，切实保障师生员工和社会公众依法

获取学校信息，深入推进依法治校，不断加强学校民主管理

和民主监督。

二、主动公开情况

（一）主动公开信息数量

本学年度，学校通过官方网站公开发布信息 270 条，通

过官方微信发布信息 39 条，播出广播节目 300 余期，学校

《湖北财税职业学院学报》（2021 年更名为《财税职教研究》）

出版 4 期。通过校内文件的形式主动公开信息 120 余条，组

织召开院务会、院长办公会 13 次，组织召开专题会议 38 次，

及时公开教职工关心的信息。通过电子显示屏、宣传橱窗主

动公开信息 200 余条。学校还通过 OA 办公系统、QQ 群、微

信群等公开了大量信息。此外，各职能部门和系部通过部门

网站发布了大量通知公告和主动公开信息。

（二）主动公开信息主要内容

1.学校基本信息。包括学校名称、学校简介、办学性质、

办学宗旨、办学层次、办学规模、内部管理体制、现任领导

及分工、机构设置等基本信息。

2.党政工作信息。主要是指学校内部各项规章制度、有

关会议材料以及相关统计数据等信息，包括学校制定和发布



的各类规范性文件，学校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发展

规划、工作计划以及统计数据等信息。

3.招生考试信息。学校严格执行上级招生政策，坚决实

行“阳光招生”，及时公开招生相关信息。一是充分发挥学

校招生信息网作用，将其作为学校招生宣传和信息公开的主

阵地，同时借助社会网络、报纸等媒介，发布学校招生简章

等考生应知、须知的招生录取政策，提供学校历年分批次分

科类录取分数以及专业设置介绍等信息。二是及时开通招生

录取过程信息查询通道，方便考生实时查询录取进展情况、

录取结果以及通知书寄送等情况。三是严禁有偿招生，及时

向社会公开学校招生办公室的办公地址、办公时间、联系电

话等信息，6 月至 9 月期间向社会和考生提供实地、电话、

网络三位一体的咨询服务，全方位为考生提供服务，自觉接

受社会监督与投诉。四是积极参加招生宣传咨询会，学校于

2021 年 6 月至 8 月期间，参加由湖北教育协会举办的招生咨

询会，我校教师在省内各地为考生提供一站式、面对面咨询

服务。五是通过学校教育培训处官网、招生简章、校内公开

栏、迎新现场答疑等渠道及时公开相关信息，让学生及时了

解最新的专本衔接教育和成教自考等信息。

4.财务资产及收费信息。一是预、决算公开。根据国家

有关法律要求，以及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实际，学校的预、

决算情况由国家税务总局湖北省税务局进行公开。二是收费



公开。学校通过学生管理 QQ 群公布了《湖北财税职业学院

2021-2022 学年收费标准》，并在校内收费处以展板形式主动

公开，告知学费、住宿费及代收费等费用标准。三是严格落

实政府采购制度。严格按照政府采购制度要求，聘请专业机

构按规定公开采购全过程信息，确保政府采购信息发布的及

时、完整、准确，切实履行信息公开责任。

5.教育教学信息。借助互联网和数据采集平台以及《高

等教育事业基层统计报表》，通过学校官网及时公开发布适

应社会需求能力自评报告、高等教育质量年度报告、2020 年

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等信息。

6.其他涉及学校师生员工重大切身利益和需要广泛知

晓及参与的信息。主要包括：学校常态化疫情防控政策信息；

学校各类学生招生信息;学校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财务规

章制度等财务信息；学生评奖评优（含奖助学金评定）的政

策、办法和结果，以及毕业生就业指导与服务、就业信息、

就业率等信息；教职工培训、人事任免、职称评审办法和结

果等有关人事工作信息；学校科研项目申报、科研奖励制度

和科研项目结题等科研管理信息。

三、依申请公开和不予公开情况

2020 年 9 月 1 日起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学校未收到申

请公开的申请，无申请公开收费、减免等情况。

四、对信息公开评议情况



广大师生通过学校网站、专栏、QQ 群、官方微信、各类

会议、电子显示屏、宣传橱窗、公示栏、公告牌等多渠道了

解和掌握学校信息，认为学校公开信息较为全面准确，普遍

表示了肯定。

五、因学校信息公开工作受到举报的情况

本学年度，学校的信息公开工作未收到任何举报。

六、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措施

本年度，学校信息公开工作有一些进步，但还存在一些

薄弱环节。一是少数部门和教职工对信息公开工作的重要性

认识不足，导致少数信息公开不够及时；二是精准对接社会

各界和师生信息需求的能力有所欠缺，网站的更新与维护需

要进一步提升；三是长效工作机制建设需要深化，特别是在

制度的落实与执行、监督等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

下一步，学校将继续深入贯彻落实上级领导部门有关文

件精神和要求，切实做好信息公开工作。一是加强信息公开

工作的宣传教育，引导各部门和广大教职工充分认识信息公

开工作的重要性，明确工作职责，提升工作能力，优化学校

信息公开工作流程，促进公开内容和形式的规范化，做到主

动、及时、准确。二是加强信息公开工作的研究，主动深入

分析社会各界和师生的信息需求，增强信息公开的精准化水

平，引导各部门做好网站维护更新工作，提升信息公开及时

性。三是进一步推进学校信息公开平台建设，提高信息公开



的准确行和便利性，以制度建设为抓手，加强信息公开监督、

考核和责任追究机制建设，全方位提升学校信息公开工作水

平。

湖北财税职业学院

2021 年 10 月 31 日


